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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(GB 50300-2013)

1

3.0.6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：
 1 工程质量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
行。
 2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
格。
 3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。
 4 对涉及结构安全、节能、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
的试块、试件及材料，应在进场时或施工中按规定进
行见证检验。
 5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单位进行
验收，并应形成验收文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
。
 6 对涉及结构安全、节能、环境保护和使用功能的重
要分部工程应在验收前按规定进行抽样检验。
 7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现场检查，并应共同

已执行 施工过程资料

2
3.0.7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 1 符合工程勘察、设计文件的规定。 2 符合本标准
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。

已执行 相关验收记录

3

5.0.4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 1 所含分部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。
 2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。
 3 所含分部工程中有关安全、节能、环境保护和主要
使用功能的检验资料应完整。
 4 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验收规范
的规定。
 5 观感质量应符合要求。

已执行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

4
5.0.8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使用要求
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，严禁验收。

/ /

5
6.0.6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，应由建设单位
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、施工、设计、勘察等单位项目
负责人进行单位工程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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